
香港的大学校园不是法外之地

重典治高空抛物，关键在锁定“元凶”
■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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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预防和依法惩治高空抛物、坠物
行为，最高法近日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
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对于故意高空抛物
的，根据具体情形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论处，特定
情形要从重处罚。
高空抛物是“悬在城市上空的痛”，威胁着人
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这类事故早就发生不少：
2009年，来到人世仅103天的女婴小欢欢，被半块

从天而降的砖头砸死在母亲怀中。即便10年光阴
流失，“抛砖砸死女婴”的惨痛仍没从人们记忆中
淡去。近年来一再发生的此类悲剧，也让社会各界
纷纷建议重罚高空抛物行为。
而根据本次最高法意见，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

造成严重后果的具体情形不同，处罚有别，就是一种
“精准惩治”。特别是故意高空抛物即使尚未造成严
重后果，只要足以危害公共安全，仍可能会按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这表明，高空抛物不
再是“结果罪”——— 发生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结果
才定罪，而是“行为罪”——— 只要存在危害公共安全

的行为，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这无疑是处罚的加
码，心存侥幸者可以“歇歇了”。
高空抛物“入刑”——— 不再只追究民事侵权责
任，而是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追究刑事
责任，无疑是一记法治“重拳”。只不过，发生高空抛
物，往往难以找到直接的肇事者。因此，最高法的意见
还提出，在民事审判工作中，人民法院要综合运用民
事诉讼证据规则，最大限度查找确定直接侵权人并依
法判决其承担侵权责任。在司法适用疑难问题解决
之后，这恐怕是关键中的关键，是今年攻坚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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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香港中文大学沦为“火场”“战场”。
包括一些学生在内的黑衣暴徒连续多日攻占校
园，四处纵火，疯狂破坏，占据桥梁向交通要道
投掷物品，朝警方投掷汽油弹，手持弓箭与警方
对峙。类似突破法律底线的行为也在香港多所
大学上演。一时间，原本优美安静的校园四处烽
火，乌烟瘴气。
“高等教育学校是孕育未来栋梁的地方，为
什么会变成‘兵工厂’？”这是香港警方的质问，也
是关心香港前途命运的人们的心头之问。大学者，
研究高深之学问，培养健全之人格。追求真理、明
辨是非，是大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无论东方
或西方，古代或现代，社会寄望于大学传承的是知
识、赓续的是文明，而绝不是践踏法治、打砸抢烧、
四处施暴的恐怖行径。
香港中文大学建校三大书院之一的新亚书
院，其学规有云：爱家庭、爱师友、爱国家、爱民
族、爱人类，为求学做人之中心基础。“爱国家、
爱民族”的要求赫然在列，不知道那些变身蒙面
黑衣人的少数害群之马，是否还记得这条学规？

筚路蓝缕、不辞辛劳建起新亚书院的钱穆、唐君
毅等创校先贤，在九泉之下看到这些黑衣暴徒
践踏校园、甚至扬言要炸掉校园，不知会否痛心
疾首、愤懑难平？
大学校园是教书育人之地，不是暴徒罪犯

“庇护所”。长期以来，香港和境外的反对势力处
心积虑地将黑手伸进大学校园，用各种歪理邪
说向学生灌输洗脑，核心就是要“反中乱港”。修
例风波以来，反对派不断造谣生事，不遗余力抹
黑特区政府与警方，并用各种说辞对暴力行径
予以美化包装，大学校园成为暴力“重灾区”，一
些大学生成为反对派操纵下冲在前台的棋子。
逼迫校长谴责警方、谎称“被警察性侵”、围攻殴
打持不同政见的老师和学生、公开在校园里训
练暴徒……种种故意触犯法律、侵害他人合法
权利的恶行就发生在香港的大学校园里，既令
人愤怒，又令人痛惜，更为香港的教育而忧心。
更令人不安的是，某些本应作为“传道、授
业、解惑”的为人师者，某些本应作为教育家、学
校引航者的大学校长，面对暴徒暴力暴行，仍然

荒唐地持有暴力犯罪的学生“还是孩子”，“警察
不能进入校园”等歪理。警方更指出，警方在中
大阻止暴徒暴行时，中大校长曾与大批蒙面暴
徒向警方防线走近，当中更有人持电锯及汽油
弹。试问中大是独立王国吗？大学是法外之地
吗？正如警方所严正指出的，包括校长在内的中
大相关人士是否欠市民一个交代？！
古语说，“惯子如杀子。”大学的校长不仅要
当好学生的“父母”，还要做有眼界、有担当、有
风骨的教育家，而不是唯唯诺诺、怯于暴力的
“乡愿”。不问是非，一味地纵容犯事学生，一味
地向暴力屈服，其实就是在纵容犯罪，最终只会
害了学生，毁了香港。
香港决不能再这样乱下去了！香港校园过
去不是，今后也不可能是法外之地。一切违法暴
徒，不管其身处何地，是何身份，都必将受到法
律的制裁。我们希望香港的大学和校长们切实
承担起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共同责任，积极支
持警方严正执法，尽快恢复校园秩序，还青年学
子以平静的课堂，还校园以安宁。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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